
证券代码：688339                    证券简称：亿华通               公告编号：2022-071 

 

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年度销售合同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郑州亿华通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亿华通），就“燃料电池发动机及相关物料”与郑州宇通集团有

限公司的二级控股子公司宇通轻型商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通

轻型”）及宇通商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通商用”）签订《2023

年度采购合同》（以下简称“合同”或“本合同”），合同约定宇通轻型、

宇通商用向公司合计采购 500台燃料电池发动机及相关物料；双方约定

实际采购产品名称、型号、价格以签订的采购订单发生额为准，故最

终实现的采购金额可能随市场价格产生波动，合同总金额暂无法确定。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经双方盖章后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2023 年度。 

 对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协议为日常经营销售合同，根据合同约定的

履行进度，对公司 2022 年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若本合同顺利履行，将会对

公司日后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同时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品牌

影响力。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合同履行中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1. 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因行业政策调整、

市场环境变化等不可预见或不可控因素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的风险。 

2.  相关项目利润的贡献尚无法准确预计，相关财务数据的确认请以公司

经审计财务报告为准。 

一、审议程序情况 

本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性合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

定，本合同的签订履行了公司内部审批程序，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本合同标的为燃料电池发动机系统及相关配件，质量应满足国家标准。公

司 2023 年度向宇通轻型、宇通商用合计销售 500 台燃料电池发动机及相关配件，

合同金额以签订的采购订单发生额为准。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公司名称 宇通轻型商用汽车有限公司 

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顾德华 

注册资本 1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1-06-11 

主要办公地点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宇工路 88 号综合办公楼四层 413 室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汽车零配件零售；机械设备租赁；汽车零配件批发；汽

车零部件研发；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汽车租

赁；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专用设备



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汽车新车销售；汽车零部件及

配件制造；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机动车改装服务；汽车旧车销

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 

主要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 
西藏德宇新联实业有限公司/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 

因客户信息保密，无法提供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名称 宇通商用车有限公司 

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义国 

注册资本 4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0-12-21 

主要办公地点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宇工路 88 号综合办公楼三层 320 室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特种设备制造；道路机动车辆生产；各类工程建设活

动；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一般项

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零售；

汽车零配件批发；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机

械电气设备制造；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机动车改装服务；汽车租

赁；机械设备租赁；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新能源汽车整车

销售；汽车新车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汽车旧车销售；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主要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 
西藏德宇新联实业有限公司/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 

因客户信息保密，无法提供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监高及控股子公司与对方公司均

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合同对方受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控制，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的业务往来的具

体金额占公司各年营业收入的比重如下： 

年度 占公司当年营业收入比重 



2019 18.16% 

2020 0.01% 

2021 3.20% 

三、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金额：合同约定 2023 年度郑州亿华通向宇通轻型、宇通商用合计销

售 500 台燃料电池发动机及相关物料。双方约定，采购价格采取单次议价方式，

故最终实现的采购金额可能随市场价格产生波动，实际采购产品名称、型号、

价格以签订的采购订单发生额为准，合同总金额暂无法确定； 

2.合同标的：燃料电池发动机； 

3.履行期限：2023 年度； 

4.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经双方盖章后生效； 

5.其他条款：合同对付款条件、交付及检验、违约责任、包装、售后、知

识产权、保密、争议解决方式等进行了明确约定。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年度采购合同为日常经营销售合同，根据合同约定的履行进度执

行。若本合同顺利履行，将会对公司日后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同时有利于

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品牌影响力。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公司不会因履行合同对

客户形成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一） 履约风险： 公司及宇通轻型、宇通商用均具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

履行期间，如遇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等不可预测因素或不可抗力的影



响，可能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 

（二）收益风险：因本合同约定具体采购价格以分批次采购订单下达时商

定的价格为准，最终实现的采购金额可能随市场价格产生波动，公司未来收益

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9 日 

 


